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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应选＊人；选举人对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，可以投不赞成票，也可以弃权，也可以另选他人。对候选人赞成的，在其上方空格内划“✓”；不赞成的，在其上方空格内划“x”；弃权的在其上方空格内划“O”；另选他人时，在另选人空格内填写另选人姓名，并在其上方空内划“✓”；选票上所选人数，等于或小于法定应选人数为有效票；多于法定应选人数为废票，字迹不清，符号紊乱的为废票。
